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2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詹京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8414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詹京典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二合一快速充電線」壹組沒

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詹京典因其手機亟需充電，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

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1年9月13日下午1時許，至臺中市○

○區○○路0段00號「統一超商熱天門市」內，趁早班店員

劉辰宏未能注意之際，徒手竊得該門市店長張利娜所管領而

置於陳列架上之「二合一快速充電線」1組（售價新臺幣

【下同】199元)，旋即於同日下午1時7分許躲進該門市之廁

所內，將上開「二合一快速充電線」1組藏放於口袋中，而

於同日下午1時8分許走出該廁所後立即逃離上開門市。嗣經

晚班店員陳榆晴於同日下午3時上班前交接清點，復偕同劉

辰宏確認上開商品短少，而告知張利娜並調閱相關監視器影

像後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張利娜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

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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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

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

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

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

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

文。查本判決所引用關於被告詹京典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

述，檢察官及被告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92至9

4、145至147頁），本院審酌該等陳述作成之情況並無不

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該等供述證據均

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所引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顯示係實施刑事訴訟程

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亦無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4之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已

經依法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自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詹京典固坦承於前揭時地拿取陳列架上之「二合一

快速充電線」1組至上開廁所內，之後並未加以結帳即離開

上開門市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當天我

是吃檳榔，吃完突然肚子痛，去廁所拉肚子，我那時候手拿

充電線進廁所，因為我旁邊沒有人，我不知道要交給誰，順

手拿進廁所上大號，然後我看一下盒子外面的字，看清楚插

座是TYPE-C跟我的安卓不符，後來就放在馬桶後面的備品置

物架上繼續大便；我沒有拆開，只是看包裝寫的字；接下來

我就起身沖完水、穿好褲子就離開了，東西就忘在裡面；那

時候我覺得東西不是我要的，我想店員會發現，所以沒有拿

回架上，也沒有跟店員表示要結帳，當天我沒有跟任何人講

述有拿充電線以及將充電線放在廁所的事；我在偵查中說有

拆開是從縫中扳出來看一下就放回去等語（本院卷第148至1

50頁）。經查：

(一)被告於前揭時地拿取陳列架上之「二合一快速充電線」1組

至上開廁所內，之後並未加以結帳即離開上開門市等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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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

19至23、51至55頁、本院卷第33至62、91至95、147至154

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張利娜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

中、證人劉辰宏與及陳榆晴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見

偵卷第25至26、51至57、75至77頁、本院卷第39至61頁）均

相符，並有警員職務報告書、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各2

份（偵卷第17、27至29、67至69頁）在卷可稽，且經本院勘

驗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畫面（本院卷第35至37頁）確認屬

實，另有本院擷取上開監視器錄影畫面之截圖1份(本院卷第

63至69頁)在卷可佐，此等事實堪予認定。

(二)被告雖辯稱其拿取上開充電線後乃因突然腹痛始將其帶入廁

所，且因在廁所內查看該充電線本身及包裝外觀發覺不適

用，而將其遺忘於該廁所內馬桶後之置物架云云。惟查，被

告於警詢中僅稱：我當時想大號所以有隨手將該商品拿進去

廁所，我後來大完號後，我拿完我隨身物品後，就忘記拿該

商品而遺留在廁所內，所以我就沒有結帳問題；我遺留在廁

所內的洗手臺上面等語（偵卷第20至21頁)，絲毫未提及其

嗣後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所稱曾於廁所內查看本案充電線規

格等情，且針對其放置上開充電線之位置所述亦前後歧異，

是其辯詞可否採信已有疑義。又依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

光碟(檔案名稱為「犯嫌行竊畫面.MOV」)畫面可見：

　1.【影片時間00:00至00:15】被告身穿藍色上衣，黑色長褲站

在陳列櫃前彎腰查看架上商品，手持手機及銀色零食包裝

紙，00:05時蹲下繼續查看該架上商品，00:07時，頭稍微往

左持續查看該架上商品。

　2.【影片時間00:16至00:26】被告伸出右手拿取架上商品，並

取出紅色外包裝之物品，00:18時起身離開，00:21時，被告

看向監視器。

　3.【影片時間00:27至00:50】監視畫面縮小為16格放，被告出

現於畫面右上方CH07頻道中，並於00:30 時回頭張望，00:3

5 時監視器畫面恢復成全螢幕大小，00:37至00:39 時，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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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頭往左轉張望，00:39 時可見被告左手持手機及某紅色物

品，00:40 時可見被告右手未持任何物品，00:41 秒時，被

告站立於冰箱櫃前，以右手開啟冰箱門後隨即關上（未從冰

箱內取出任何物品) 並離開，00:47 至00:50 時，監視器畫

面縮小為16格放，隨後定在某1 格，無法看見被告在何處。

  4.【影片時間00:51至01:07】被告走至冷凍櫃門前，並停下腳

步，可見被告左手持手機及某紅色物品，接著轉身背對監視

器察看手中物品，00:54時被告又轉身側對著監視器，面對

垃圾桶，00:56至可見被告左手持手機及某紅色物品之外，

尚持有一個銀色零食包裝紙，00:57至01:00被告右手伸進去

該銀色包裝紙內後又將右手伸出，並將右手之手指頭往嘴部

塞，立即再將右手伸進去該銀色包裝紙內後復將右手伸出，

並將右手之手指頭往嘴部塞，01:01至01:02時，被告右手接

過左手之銀色包裝紙後丟入垃圾桶中，然後轉身快步離開垃

圾桶，上述過程中陸續可見被告左手一直持有手機及某紅色

物品。

　5.【影片時間01:08至01:32】被告於監視器時間13:07:19時走

進廁所，於13:08:53走出廁所，耗時約1分30秒，走出廁所

後，左手持手機，原於架上拿取之紅色外包裝物品已不在被

告手中。被告走出廁所後即有其它客人走進廁所。

　6.【影片時間01:33至01:44影片結束】被告走出超商，左手持

手機，右手原本並無任何物品，01:40至01:41，被告右手有

伸進褲子右邊口袋中取出某物品之動作，01:42即消失於畫

面中。

　7.綜上，可證從被告查看本案充電線至其離開上述門市僅1分4

4秒許，歷時極為短暫，參以被告於此過程中之行為舉止均

屬正常，步行動作及速度均無異樣，難認被告有其所稱突然

腹痛乙情，且被告當時乃將某樣物品放入嘴內後之下一秒隨

即轉身進入廁所，殊難想像被告當下如有腹痛情事，卻仍有

吞嚥食物之餘裕。另依上開勘驗結果，被告於影片時間00:1

8從陳列架起身後一邊張望同時步行，於00:41即至冰箱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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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又於00:41至00:47之間離開該冰箱櫃後，於00:51抵達

冷凍櫃及垃圾桶前，隨後在垃圾桶前有上述吞嚥食物及轉身

走到廁所之舉等情，足徵上開門市店內空間不大，縱使被告

真有其所稱在垃圾桶前突然腹痛之情事，其將本案充電線放

回上開陳列架後再去廁所，至多僅需耗時數十秒，實無悖於

一般交易常態而擅自將未結帳商品攜入廁所等私密空間之

理；況且被告當時手中尚持有手機及本案充電線，若要如廁

或腹瀉，衡情自以盡量清空手中物品較為方便，參以被告自

承為大學畢業，曾任職於工地點工等節（見偵卷第19頁），

顯見被告係智識正常且有相當社會經驗之成年人，對於上述

交易常態及生活常識均無不知之理；更遑論被告先前業已有

兩次竊盜案件之前科紀錄（見本院卷第13頁），其歷經該等

案件之司法程序後，理當更加小心謹慎，如其無不法所有意

圖及竊盜犯意，自會避免將未結帳商品擅自攜入廁所內以防

再度涉訟，惟被告卻捨此不為而私自將未結帳之本案充電線

攜入廁所內，顯然違背常情，足認被告上開辯詞實不足採

信。　

(三)證人劉辰宏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已任職於上開超商門市約

2年多，於111年9月13日是上開門市上午7時至下午3時的早

班，我上午來會跟大夜班交接，我們就會清點比較貴重的像

是PC、傳輸線或酒，紀錄在本子上並拍照，晚班大概下午2

時45分來交接時也會去點比較貴重的東西，如有短少就會跟

早班人員說，當天早上我們清點時沒有少，晚班陳榆晴清點

時發現貨架上有少一個傳輸線，就先查看銷售狀況再看照

片，再去調閱監視器才發現是被拿走，該傳輸線外殼是紅

色，價格是199元，廠牌我忘了，傳輸線本身是直立被放進

去，所以看不到顏色，我們都有拍照，所以知道外包裝顏

色；下午1時30分我都會去清潔廁所跟換垃圾袋，但當天下

午我在廁所裡面沒有看到任何傳輸線或其包裝；我大約170

公分，我們廁所所在空間大概是我兩手張開來再大一點，是

正方形的，廁所牆壁上有一個放包包的架子，我掃廁所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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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架子上是空的，也有看水箱蓋、洗手檯或其他地方，都沒

有其他物品；被告拿傳輸線進廁所時我在倉庫，沒有看到那

個過程等語（本院卷第39至46頁)。證人陳榆晴於本院審理

中證稱：我已任職於上開超商門市約2年多，於111年9月13

日是負責下午3時至11時的晚班，我通常會早一點差不多1時

45分去，大約下午2時之後有點貨，PC架倒數第二層最左邊

的地方有空格，我們通常會把它塞的比較滿，看有沒有少東

西，我點完後發現有少傳輸線，型號跟廠牌不記得，只知道

是紅色包裝，劉辰宏有點一次，確認有沒有賣出去，沒有銷

售紀錄就去看監視器影像，有發現東西被拿了但沒有放回

去，也沒有到櫃檯結帳；我當天下午2時45分之後有去上廁

所，沒有發現什麼物品或包裝；店裡面沒有發生過劉辰宏自

己把物品私吞的事等語（本院卷第48至53頁）。證人即告訴

人張利娜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從108年4月1日起擔任上開

超商門市的店長，111年9月13日我沒上班，當天下午3時許

劉辰宏及陳榆晴調完監視器影像發現門市東西有短少後跟我

說，在我擔任店長期間，沒有發現劉辰宏或陳榆晴曾擅自拿

取店內物品的情況等語（本院卷第53至54頁），均與其等3

人先前警詢或偵訊時之證述（見偵卷第25至26、51至57、75

至77頁）前後一致，且互核相符，堪予採信。另經本院調閱

上開超商門市之排班表，可見111年9月13日上午7時至下午3

時之早班店員為劉辰宏及葉俊頡，同日下午3時至晚間11時

之晚班店員為陳榆晴及魏茂祐（見本院卷第109頁），是本

院再依職權傳喚證人葉俊頡及魏茂祐。而證人葉俊頡於本院

審理中證稱：我於111年9月13日有在上開超商門市上班，我

知道當天店裡有東西失竊，他們有清點，其他我忘了、不太

清楚（本院卷第132至138頁）。證人魏茂祐於本院審理中證

稱：我於111年9月13日在上開超商門市的上班時間是下午3

時到晚間11時，跟我一起上班的是陳榆晴，劉辰宏及葉俊頡

是早班的，我記得111年9月13日店內販賣物品有不見，因為

我們上班前都會清點一些東西，電腦週邊產品我們都會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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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架位即PC櫃，上班前都會清點PC櫃的東西數量，跟早班的

清點數量核對，如果有缺，會先去看銷售紀錄，如無售出紀

錄，就可能被拿了，就去調監控；當天我跟陳榆晴都有清

點，後來發現是少充電線，就跟早班人員說，請他們再點一

次，早班人員每個都去點，並請早班人員調銷售紀錄，發現

沒有售出，就去調監控；葉俊頡當時是新來的，好像剛上班

沒幾天，當天沒有其他東西不見；我沒有聽過有員工擅自拿

取店內物品；PC週邊產品都歸在同一類，交班時一定會清

點，屬於列管產品等語（本院卷第139至143頁）。綜上，足

徵證人葉俊頡及魏茂祐就本案發現充電線失竊之經過、店內

不曾發現有店員監守自盜等證述內容，皆與證人劉辰宏、陳

榆晴及張利娜前揭證詞吻合，可證本案充電線係經上開超商

門市晚班人員於當天下午2時許清點電腦週邊產品，隨後由

早班人員確認、調閱監視器後，始發現其失竊，且該店內之

電腦週邊產品為每日各班交接時必然清點之項目，不至於發

生店內員工擅自拿取等情事，參以被告自承其與上開超商門

市人員均無債權債務或糾紛（見本院卷第151頁），亦無上

開證人誣陷被告之可能，足認本案充電線乃被告擅自攜入上

開門市廁所內加以藏匿後攜出店外。

(四)被告雖辯稱：勘驗結果顯示在我之後有人進入廁所；請求調

查在我之後進入廁所的那個人，因為東西不是我拿的，我放

在廁所內，後來東西不見了，而我被告，這樣對我不公平等

語（本院卷第93至94頁）；而經本院前揭勘驗結果，確實可

見被告於監視器時間13:07:19時走進廁所，於13:08:53走出

廁所，耗時約1分30秒，走出廁所後，左手持手機，原於架

上拿取之紅色外包裝物品已不在被告手中，被告走出廁所後

即有其它客人走進廁所等情。然而，監視器畫面中並無上開

客人之面容特徵（見本院卷第67頁），經本院函詢上開超商

門市及本案承辦分局，該超商門市函覆：因門市內部監視器

系統已無法調閱，故無法提供該男子之會員資料等語（見本

院卷第107頁）；本案承辦分局亦函覆：監視器畫面中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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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灰色上衣藍色長褲微胖之男子緊接在被告後進入廁所

內，經詢問告訴人，其表示該人並非店內常客所以沒有較深

的印象，至於當日相關監視器畫面因保留期限及機子本身設

定緣故，畫面已自動重新覆蓋，所以當時相關錄影畫面已無

法再提供等語，此有臺中市政府警察第五分局112年4月20日

中市警五分偵字第1120018453號函附警員職務報告1份（本

院卷第121頁）在卷可參，實難再行傳喚上開男子到庭作

證。惟查，被告於監視器時間13:07:19時走進廁所，於13:0

8:53走出廁所，耗時僅約1分30秒，時間極為短促，且被告

於走出廁所後即逕行走出該超商門市外，中間並無任何耽

擱，參以上開廁所內之空間僅為成年男性雙手張開之大小，

且被告為具有正常智識之成年人，均業如前述，被告實無於

如此短暫時間內即將未結帳之商品完全遺忘在上開廁所內之

理；況且被告當時係吞嚥食物後突然轉身進入廁所，若真有

傷胃不適，應屬劇烈疼痛，被告亦陳稱當時有上大號情事，

理應必須在廁所內耗費較長時間擦拭或整頓，然而被告當時

僅待在廁所約1分30秒，則被告所辯當時尚有餘裕細看上開

充電線規格、仔細確認該充電線規格後仍將該充電線遺忘在

廁所內等節，均顯然違背常情，足徵被告上開所辯顯屬臨訟

卸責之詞，實不足採。

(五)被告於警詢中自承：我於111年9月13日下午1時許進入上開

超商門市前，有向隔壁五金行店家借充電器遭拒，復有進入

該門市店內借充電器遭拒等語（偵卷第21、22頁），顯見被

告當時所持手機亟需充電，可徵被告有竊取上開充電線之動

機。再者，被告於本案為警查獲後，曾主動至上開超商門市

向告訴人尋求和解，業經證人即告訴人、證人劉辰宏、陳榆

晴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見偵卷第51至57、75至77

頁、本院卷第39至60頁），核與本院對於上開門市店內監視

器錄影光碟畫面勘驗之結果（本院卷第36至37頁）相符，應

堪認定，惟被告於警詢中陳稱：我拿完我隨身物品後，就忘

記拿該商品而遺留在廁所內，所以我就沒有結帳問題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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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卷第20頁），苟若被告自認其並無不法情事，實無主動

返回上開超商門市嘗試和解之理。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

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二)爰審酌被告前因竊盜案件先後於103年、105年間經臺中地檢

署檢察官職權不起訴、緩起訴處分確定且期滿未經撤銷，又

於109年間因詐欺案件，經本院以109年度簡字第649號判決

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2年附保護管束確定，於111年8月31

日期滿未經撤銷（見本院卷第13至15頁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基於刑罰特別預防之功能，在罪責範圍內予

以適當考量，而被告於公眾得出入之超商內竊得上開充電

線，復攜入廁所內藏匿掩護，並使告訴人蒙受財產損失，顯

見被告未能尊重他人財產權，法紀觀念薄弱，同時危害社會

治安；又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且迄今仍未與告訴人達成

和解或賠償損失以獲取諒解，反而於網路及上開超商門市辱

罵告訴人，業經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述在卷（本院

卷第60頁），難謂犯後態度良好，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

的、犯罪手段、所竊財物之價值，暨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大

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無業、沒有收入、未婚、無子女、

無他人需扶養等語（本院卷第154頁）之經濟、家庭生活狀

況，並參酌檢察官及告訴人對於量刑之意見（本院卷第61、

151至15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

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

竊得告訴人管領之上開充電線1組未據扣案，亦未實際合法

發還被害人，且查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情事，應依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於其所犯罪刑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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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下宣告沒收之，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雅鈴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忠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林秉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詹東益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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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2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詹京典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841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詹京典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二合一快速充電線」壹組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詹京典因其手機亟需充電，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1年9月13日下午1時許，至臺中市○○區○○路0段00號「統一超商熱天門市」內，趁早班店員劉辰宏未能注意之際，徒手竊得該門市店長張利娜所管領而置於陳列架上之「二合一快速充電線」1組（售價新臺幣【下同】199元)，旋即於同日下午1時7分許躲進該門市之廁所內，將上開「二合一快速充電線」1組藏放於口袋中，而於同日下午1時8分許走出該廁所後立即逃離上開門市。嗣經晚班店員陳榆晴於同日下午3時上班前交接清點，復偕同劉辰宏確認上開商品短少，而告知張利娜並調閱相關監視器影像後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張利娜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關於被告詹京典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及被告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92至94、145至147頁），本院審酌該等陳述作成之情況並無不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該等供述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所引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顯示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之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已經依法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自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詹京典固坦承於前揭時地拿取陳列架上之「二合一快速充電線」1組至上開廁所內，之後並未加以結帳即離開上開門市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當天我是吃檳榔，吃完突然肚子痛，去廁所拉肚子，我那時候手拿充電線進廁所，因為我旁邊沒有人，我不知道要交給誰，順手拿進廁所上大號，然後我看一下盒子外面的字，看清楚插座是TYPE-C跟我的安卓不符，後來就放在馬桶後面的備品置物架上繼續大便；我沒有拆開，只是看包裝寫的字；接下來我就起身沖完水、穿好褲子就離開了，東西就忘在裡面；那時候我覺得東西不是我要的，我想店員會發現，所以沒有拿回架上，也沒有跟店員表示要結帳，當天我沒有跟任何人講述有拿充電線以及將充電線放在廁所的事；我在偵查中說有拆開是從縫中扳出來看一下就放回去等語（本院卷第148至150頁）。經查：
(一)被告於前揭時地拿取陳列架上之「二合一快速充電線」1組至上開廁所內，之後並未加以結帳即離開上開門市等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19至23、51至55頁、本院卷第33至62、91至95、147至154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張利娜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中、證人劉辰宏與及陳榆晴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見偵卷第25至26、51至57、75至77頁、本院卷第39至61頁）均相符，並有警員職務報告書、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各2份（偵卷第17、27至29、67至69頁）在卷可稽，且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畫面（本院卷第35至37頁）確認屬實，另有本院擷取上開監視器錄影畫面之截圖1份(本院卷第63至69頁)在卷可佐，此等事實堪予認定。
(二)被告雖辯稱其拿取上開充電線後乃因突然腹痛始將其帶入廁所，且因在廁所內查看該充電線本身及包裝外觀發覺不適用，而將其遺忘於該廁所內馬桶後之置物架云云。惟查，被告於警詢中僅稱：我當時想大號所以有隨手將該商品拿進去廁所，我後來大完號後，我拿完我隨身物品後，就忘記拿該商品而遺留在廁所內，所以我就沒有結帳問題；我遺留在廁所內的洗手臺上面等語（偵卷第20至21頁)，絲毫未提及其嗣後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所稱曾於廁所內查看本案充電線規格等情，且針對其放置上開充電線之位置所述亦前後歧異，是其辯詞可否採信已有疑義。又依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檔案名稱為「犯嫌行竊畫面.MOV」)畫面可見：
　1.【影片時間00:00至00:15】被告身穿藍色上衣，黑色長褲站在陳列櫃前彎腰查看架上商品，手持手機及銀色零食包裝紙，00:05時蹲下繼續查看該架上商品，00:07時，頭稍微往左持續查看該架上商品。
　2.【影片時間00:16至00:26】被告伸出右手拿取架上商品，並取出紅色外包裝之物品，00:18時起身離開，00:21時，被告看向監視器。
　3.【影片時間00:27至00:50】監視畫面縮小為16格放，被告出現於畫面右上方CH07頻道中，並於00:30 時回頭張望，00:35 時監視器畫面恢復成全螢幕大小，00:37至00:39 時，被告頭往左轉張望，00:39 時可見被告左手持手機及某紅色物品，00:40 時可見被告右手未持任何物品，00:41 秒時，被告站立於冰箱櫃前，以右手開啟冰箱門後隨即關上（未從冰箱內取出任何物品) 並離開，00:47 至00:50 時，監視器畫面縮小為16格放，隨後定在某1 格，無法看見被告在何處。
  4.【影片時間00:51至01:07】被告走至冷凍櫃門前，並停下腳步，可見被告左手持手機及某紅色物品，接著轉身背對監視器察看手中物品，00:54時被告又轉身側對著監視器，面對垃圾桶，00:56至可見被告左手持手機及某紅色物品之外，尚持有一個銀色零食包裝紙，00:57至01:00被告右手伸進去該銀色包裝紙內後又將右手伸出，並將右手之手指頭往嘴部塞，立即再將右手伸進去該銀色包裝紙內後復將右手伸出，並將右手之手指頭往嘴部塞，01:01至01:02時，被告右手接過左手之銀色包裝紙後丟入垃圾桶中，然後轉身快步離開垃圾桶，上述過程中陸續可見被告左手一直持有手機及某紅色物品。
　5.【影片時間01:08至01:32】被告於監視器時間13:07:19時走進廁所，於13:08:53走出廁所，耗時約1分30秒，走出廁所後，左手持手機，原於架上拿取之紅色外包裝物品已不在被告手中。被告走出廁所後即有其它客人走進廁所。
　6.【影片時間01:33至01:44影片結束】被告走出超商，左手持手機，右手原本並無任何物品，01:40至01:41，被告右手有伸進褲子右邊口袋中取出某物品之動作，01:42即消失於畫面中。
　7.綜上，可證從被告查看本案充電線至其離開上述門市僅1分44秒許，歷時極為短暫，參以被告於此過程中之行為舉止均屬正常，步行動作及速度均無異樣，難認被告有其所稱突然腹痛乙情，且被告當時乃將某樣物品放入嘴內後之下一秒隨即轉身進入廁所，殊難想像被告當下如有腹痛情事，卻仍有吞嚥食物之餘裕。另依上開勘驗結果，被告於影片時間00:18從陳列架起身後一邊張望同時步行，於00:41即至冰箱櫃前，又於00:41至00:47之間離開該冰箱櫃後，於00:51抵達冷凍櫃及垃圾桶前，隨後在垃圾桶前有上述吞嚥食物及轉身走到廁所之舉等情，足徵上開門市店內空間不大，縱使被告真有其所稱在垃圾桶前突然腹痛之情事，其將本案充電線放回上開陳列架後再去廁所，至多僅需耗時數十秒，實無悖於一般交易常態而擅自將未結帳商品攜入廁所等私密空間之理；況且被告當時手中尚持有手機及本案充電線，若要如廁或腹瀉，衡情自以盡量清空手中物品較為方便，參以被告自承為大學畢業，曾任職於工地點工等節（見偵卷第19頁），顯見被告係智識正常且有相當社會經驗之成年人，對於上述交易常態及生活常識均無不知之理；更遑論被告先前業已有兩次竊盜案件之前科紀錄（見本院卷第13頁），其歷經該等案件之司法程序後，理當更加小心謹慎，如其無不法所有意圖及竊盜犯意，自會避免將未結帳商品擅自攜入廁所內以防再度涉訟，惟被告卻捨此不為而私自將未結帳之本案充電線攜入廁所內，顯然違背常情，足認被告上開辯詞實不足採信。　
(三)證人劉辰宏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已任職於上開超商門市約2年多，於111年9月13日是上開門市上午7時至下午3時的早班，我上午來會跟大夜班交接，我們就會清點比較貴重的像是PC、傳輸線或酒，紀錄在本子上並拍照，晚班大概下午2時45分來交接時也會去點比較貴重的東西，如有短少就會跟早班人員說，當天早上我們清點時沒有少，晚班陳榆晴清點時發現貨架上有少一個傳輸線，就先查看銷售狀況再看照片，再去調閱監視器才發現是被拿走，該傳輸線外殼是紅色，價格是199元，廠牌我忘了，傳輸線本身是直立被放進去，所以看不到顏色，我們都有拍照，所以知道外包裝顏色；下午1時30分我都會去清潔廁所跟換垃圾袋，但當天下午我在廁所裡面沒有看到任何傳輸線或其包裝；我大約170公分，我們廁所所在空間大概是我兩手張開來再大一點，是正方形的，廁所牆壁上有一個放包包的架子，我掃廁所時有看架子上是空的，也有看水箱蓋、洗手檯或其他地方，都沒有其他物品；被告拿傳輸線進廁所時我在倉庫，沒有看到那個過程等語（本院卷第39至46頁)。證人陳榆晴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已任職於上開超商門市約2年多，於111年9月13日是負責下午3時至11時的晚班，我通常會早一點差不多1時45分去，大約下午2時之後有點貨，PC架倒數第二層最左邊的地方有空格，我們通常會把它塞的比較滿，看有沒有少東西，我點完後發現有少傳輸線，型號跟廠牌不記得，只知道是紅色包裝，劉辰宏有點一次，確認有沒有賣出去，沒有銷售紀錄就去看監視器影像，有發現東西被拿了但沒有放回去，也沒有到櫃檯結帳；我當天下午2時45分之後有去上廁所，沒有發現什麼物品或包裝；店裡面沒有發生過劉辰宏自己把物品私吞的事等語（本院卷第48至53頁）。證人即告訴人張利娜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從108年4月1日起擔任上開超商門市的店長，111年9月13日我沒上班，當天下午3時許劉辰宏及陳榆晴調完監視器影像發現門市東西有短少後跟我說，在我擔任店長期間，沒有發現劉辰宏或陳榆晴曾擅自拿取店內物品的情況等語（本院卷第53至54頁），均與其等3人先前警詢或偵訊時之證述（見偵卷第25至26、51至57、75至77頁）前後一致，且互核相符，堪予採信。另經本院調閱上開超商門市之排班表，可見111年9月13日上午7時至下午3時之早班店員為劉辰宏及葉俊頡，同日下午3時至晚間11時之晚班店員為陳榆晴及魏茂祐（見本院卷第109頁），是本院再依職權傳喚證人葉俊頡及魏茂祐。而證人葉俊頡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於111年9月13日有在上開超商門市上班，我知道當天店裡有東西失竊，他們有清點，其他我忘了、不太清楚（本院卷第132至138頁）。證人魏茂祐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於111年9月13日在上開超商門市的上班時間是下午3時到晚間11時，跟我一起上班的是陳榆晴，劉辰宏及葉俊頡是早班的，我記得111年9月13日店內販賣物品有不見，因為我們上班前都會清點一些東西，電腦週邊產品我們都會放在同架位即PC櫃，上班前都會清點PC櫃的東西數量，跟早班的清點數量核對，如果有缺，會先去看銷售紀錄，如無售出紀錄，就可能被拿了，就去調監控；當天我跟陳榆晴都有清點，後來發現是少充電線，就跟早班人員說，請他們再點一次，早班人員每個都去點，並請早班人員調銷售紀錄，發現沒有售出，就去調監控；葉俊頡當時是新來的，好像剛上班沒幾天，當天沒有其他東西不見；我沒有聽過有員工擅自拿取店內物品；PC週邊產品都歸在同一類，交班時一定會清點，屬於列管產品等語（本院卷第139至143頁）。綜上，足徵證人葉俊頡及魏茂祐就本案發現充電線失竊之經過、店內不曾發現有店員監守自盜等證述內容，皆與證人劉辰宏、陳榆晴及張利娜前揭證詞吻合，可證本案充電線係經上開超商門市晚班人員於當天下午2時許清點電腦週邊產品，隨後由早班人員確認、調閱監視器後，始發現其失竊，且該店內之電腦週邊產品為每日各班交接時必然清點之項目，不至於發生店內員工擅自拿取等情事，參以被告自承其與上開超商門市人員均無債權債務或糾紛（見本院卷第151頁），亦無上開證人誣陷被告之可能，足認本案充電線乃被告擅自攜入上開門市廁所內加以藏匿後攜出店外。
(四)被告雖辯稱：勘驗結果顯示在我之後有人進入廁所；請求調查在我之後進入廁所的那個人，因為東西不是我拿的，我放在廁所內，後來東西不見了，而我被告，這樣對我不公平等語（本院卷第93至94頁）；而經本院前揭勘驗結果，確實可見被告於監視器時間13:07:19時走進廁所，於13:08:53走出廁所，耗時約1分30秒，走出廁所後，左手持手機，原於架上拿取之紅色外包裝物品已不在被告手中，被告走出廁所後即有其它客人走進廁所等情。然而，監視器畫面中並無上開客人之面容特徵（見本院卷第67頁），經本院函詢上開超商門市及本案承辦分局，該超商門市函覆：因門市內部監視器系統已無法調閱，故無法提供該男子之會員資料等語（見本院卷第107頁）；本案承辦分局亦函覆：監視器畫面中有名身穿灰色上衣藍色長褲微胖之男子緊接在被告後進入廁所內，經詢問告訴人，其表示該人並非店內常客所以沒有較深的印象，至於當日相關監視器畫面因保留期限及機子本身設定緣故，畫面已自動重新覆蓋，所以當時相關錄影畫面已無法再提供等語，此有臺中市政府警察第五分局112年4月20日中市警五分偵字第1120018453號函附警員職務報告1份（本院卷第121頁）在卷可參，實難再行傳喚上開男子到庭作證。惟查，被告於監視器時間13:07:19時走進廁所，於13:08:53走出廁所，耗時僅約1分30秒，時間極為短促，且被告於走出廁所後即逕行走出該超商門市外，中間並無任何耽擱，參以上開廁所內之空間僅為成年男性雙手張開之大小，且被告為具有正常智識之成年人，均業如前述，被告實無於如此短暫時間內即將未結帳之商品完全遺忘在上開廁所內之理；況且被告當時係吞嚥食物後突然轉身進入廁所，若真有傷胃不適，應屬劇烈疼痛，被告亦陳稱當時有上大號情事，理應必須在廁所內耗費較長時間擦拭或整頓，然而被告當時僅待在廁所約1分30秒，則被告所辯當時尚有餘裕細看上開充電線規格、仔細確認該充電線規格後仍將該充電線遺忘在廁所內等節，均顯然違背常情，足徵被告上開所辯顯屬臨訟卸責之詞，實不足採。
(五)被告於警詢中自承：我於111年9月13日下午1時許進入上開超商門市前，有向隔壁五金行店家借充電器遭拒，復有進入該門市店內借充電器遭拒等語（偵卷第21、22頁），顯見被告當時所持手機亟需充電，可徵被告有竊取上開充電線之動機。再者，被告於本案為警查獲後，曾主動至上開超商門市向告訴人尋求和解，業經證人即告訴人、證人劉辰宏、陳榆晴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見偵卷第51至57、75至77頁、本院卷第39至60頁），核與本院對於上開門市店內監視器錄影光碟畫面勘驗之結果（本院卷第36至37頁）相符，應堪認定，惟被告於警詢中陳稱：我拿完我隨身物品後，就忘記拿該商品而遺留在廁所內，所以我就沒有結帳問題等語（偵卷第20頁），苟若被告自認其並無不法情事，實無主動返回上開超商門市嘗試和解之理。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二)爰審酌被告前因竊盜案件先後於103年、105年間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職權不起訴、緩起訴處分確定且期滿未經撤銷，又於109年間因詐欺案件，經本院以109年度簡字第64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2年附保護管束確定，於111年8月31日期滿未經撤銷（見本院卷第13至15頁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基於刑罰特別預防之功能，在罪責範圍內予以適當考量，而被告於公眾得出入之超商內竊得上開充電線，復攜入廁所內藏匿掩護，並使告訴人蒙受財產損失，顯見被告未能尊重他人財產權，法紀觀念薄弱，同時危害社會治安；又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且迄今仍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失以獲取諒解，反而於網路及上開超商門市辱罵告訴人，業經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述在卷（本院卷第60頁），難謂犯後態度良好，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犯罪手段、所竊財物之價值，暨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無業、沒有收入、未婚、無子女、無他人需扶養等語（本院卷第154頁）之經濟、家庭生活狀況，並參酌檢察官及告訴人對於量刑之意見（本院卷第61、151至15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竊得告訴人管領之上開充電線1組未據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且查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情事，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於其所犯罪刑主文項下宣告沒收之，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雅鈴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忠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林秉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詹東益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2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詹京典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8414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詹京典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二合一快速充電線」壹組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詹京典因其手機亟需充電，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
    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1年9月13日下午1時許，至臺中市○○
    區○○路0段00號「統一超商熱天門市」內，趁早班店員劉辰
    宏未能注意之際，徒手竊得該門市店長張利娜所管領而置於
    陳列架上之「二合一快速充電線」1組（售價新臺幣【下同
    】199元)，旋即於同日下午1時7分許躲進該門市之廁所內，
    將上開「二合一快速充電線」1組藏放於口袋中，而於同日
    下午1時8分許走出該廁所後立即逃離上開門市。嗣經晚班店
    員陳榆晴於同日下午3時上班前交接清點，復偕同劉辰宏確
    認上開商品短少，而告知張利娜並調閱相關監視器影像後報
    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張利娜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
    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
    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
    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
    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
    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
    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
    。查本判決所引用關於被告詹京典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檢察官及被告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92至94、
    145至147頁），本院審酌該等陳述作成之情況並無不當，依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該等供述證據均有證據
    能力。
二、本判決所引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顯示係實施刑事訴訟程
    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亦無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4之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已
    經依法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自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詹京典固坦承於前揭時地拿取陳列架上之「二合一
    快速充電線」1組至上開廁所內，之後並未加以結帳即離開
    上開門市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當天我
    是吃檳榔，吃完突然肚子痛，去廁所拉肚子，我那時候手拿
    充電線進廁所，因為我旁邊沒有人，我不知道要交給誰，順
    手拿進廁所上大號，然後我看一下盒子外面的字，看清楚插
    座是TYPE-C跟我的安卓不符，後來就放在馬桶後面的備品置
    物架上繼續大便；我沒有拆開，只是看包裝寫的字；接下來
    我就起身沖完水、穿好褲子就離開了，東西就忘在裡面；那
    時候我覺得東西不是我要的，我想店員會發現，所以沒有拿
    回架上，也沒有跟店員表示要結帳，當天我沒有跟任何人講
    述有拿充電線以及將充電線放在廁所的事；我在偵查中說有
    拆開是從縫中扳出來看一下就放回去等語（本院卷第148至1
    50頁）。經查：
(一)被告於前揭時地拿取陳列架上之「二合一快速充電線」1組
    至上開廁所內，之後並未加以結帳即離開上開門市等事實，
    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
    19至23、51至55頁、本院卷第33至62、91至95、147至154頁
    )，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張利娜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中、
    證人劉辰宏與及陳榆晴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見偵卷
    第25至26、51至57、75至77頁、本院卷第39至61頁）均相符
    ，並有警員職務報告書、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各2份（
    偵卷第17、27至29、67至69頁）在卷可稽，且經本院勘驗現
    場監視器錄影光碟畫面（本院卷第35至37頁）確認屬實，另
    有本院擷取上開監視器錄影畫面之截圖1份(本院卷第63至69
    頁)在卷可佐，此等事實堪予認定。
(二)被告雖辯稱其拿取上開充電線後乃因突然腹痛始將其帶入廁
    所，且因在廁所內查看該充電線本身及包裝外觀發覺不適用
    ，而將其遺忘於該廁所內馬桶後之置物架云云。惟查，被告
    於警詢中僅稱：我當時想大號所以有隨手將該商品拿進去廁
    所，我後來大完號後，我拿完我隨身物品後，就忘記拿該商
    品而遺留在廁所內，所以我就沒有結帳問題；我遺留在廁所
    內的洗手臺上面等語（偵卷第20至21頁)，絲毫未提及其嗣
    後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所稱曾於廁所內查看本案充電線規格
    等情，且針對其放置上開充電線之位置所述亦前後歧異，是
    其辯詞可否採信已有疑義。又依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光
    碟(檔案名稱為「犯嫌行竊畫面.MOV」)畫面可見：
　1.【影片時間00:00至00:15】被告身穿藍色上衣，黑色長褲站
    在陳列櫃前彎腰查看架上商品，手持手機及銀色零食包裝紙
    ，00:05時蹲下繼續查看該架上商品，00:07時，頭稍微往左
    持續查看該架上商品。
　2.【影片時間00:16至00:26】被告伸出右手拿取架上商品，並
    取出紅色外包裝之物品，00:18時起身離開，00:21時，被告
    看向監視器。
　3.【影片時間00:27至00:50】監視畫面縮小為16格放，被告出
    現於畫面右上方CH07頻道中，並於00:30 時回頭張望，00:3
    5 時監視器畫面恢復成全螢幕大小，00:37至00:39 時，被
    告頭往左轉張望，00:39 時可見被告左手持手機及某紅色物
    品，00:40 時可見被告右手未持任何物品，00:41 秒時，被
    告站立於冰箱櫃前，以右手開啟冰箱門後隨即關上（未從冰
    箱內取出任何物品) 並離開，00:47 至00:50 時，監視器畫
    面縮小為16格放，隨後定在某1 格，無法看見被告在何處。
  4.【影片時間00:51至01:07】被告走至冷凍櫃門前，並停下腳
    步，可見被告左手持手機及某紅色物品，接著轉身背對監視
    器察看手中物品，00:54時被告又轉身側對著監視器，面對
    垃圾桶，00:56至可見被告左手持手機及某紅色物品之外，
    尚持有一個銀色零食包裝紙，00:57至01:00被告右手伸進去
    該銀色包裝紙內後又將右手伸出，並將右手之手指頭往嘴部
    塞，立即再將右手伸進去該銀色包裝紙內後復將右手伸出，
    並將右手之手指頭往嘴部塞，01:01至01:02時，被告右手接
    過左手之銀色包裝紙後丟入垃圾桶中，然後轉身快步離開垃
    圾桶，上述過程中陸續可見被告左手一直持有手機及某紅色
    物品。
　5.【影片時間01:08至01:32】被告於監視器時間13:07:19時走
    進廁所，於13:08:53走出廁所，耗時約1分30秒，走出廁所
    後，左手持手機，原於架上拿取之紅色外包裝物品已不在被
    告手中。被告走出廁所後即有其它客人走進廁所。
　6.【影片時間01:33至01:44影片結束】被告走出超商，左手持
    手機，右手原本並無任何物品，01:40至01:41，被告右手有
    伸進褲子右邊口袋中取出某物品之動作，01:42即消失於畫
    面中。
　7.綜上，可證從被告查看本案充電線至其離開上述門市僅1分4
    4秒許，歷時極為短暫，參以被告於此過程中之行為舉止均
    屬正常，步行動作及速度均無異樣，難認被告有其所稱突然
    腹痛乙情，且被告當時乃將某樣物品放入嘴內後之下一秒隨
    即轉身進入廁所，殊難想像被告當下如有腹痛情事，卻仍有
    吞嚥食物之餘裕。另依上開勘驗結果，被告於影片時間00:1
    8從陳列架起身後一邊張望同時步行，於00:41即至冰箱櫃前
    ，又於00:41至00:47之間離開該冰箱櫃後，於00:51抵達冷
    凍櫃及垃圾桶前，隨後在垃圾桶前有上述吞嚥食物及轉身走
    到廁所之舉等情，足徵上開門市店內空間不大，縱使被告真
    有其所稱在垃圾桶前突然腹痛之情事，其將本案充電線放回
    上開陳列架後再去廁所，至多僅需耗時數十秒，實無悖於一
    般交易常態而擅自將未結帳商品攜入廁所等私密空間之理；
    況且被告當時手中尚持有手機及本案充電線，若要如廁或腹
    瀉，衡情自以盡量清空手中物品較為方便，參以被告自承為
    大學畢業，曾任職於工地點工等節（見偵卷第19頁），顯見
    被告係智識正常且有相當社會經驗之成年人，對於上述交易
    常態及生活常識均無不知之理；更遑論被告先前業已有兩次
    竊盜案件之前科紀錄（見本院卷第13頁），其歷經該等案件
    之司法程序後，理當更加小心謹慎，如其無不法所有意圖及
    竊盜犯意，自會避免將未結帳商品擅自攜入廁所內以防再度
    涉訟，惟被告卻捨此不為而私自將未結帳之本案充電線攜入
    廁所內，顯然違背常情，足認被告上開辯詞實不足採信。　
(三)證人劉辰宏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已任職於上開超商門市約
    2年多，於111年9月13日是上開門市上午7時至下午3時的早
    班，我上午來會跟大夜班交接，我們就會清點比較貴重的像
    是PC、傳輸線或酒，紀錄在本子上並拍照，晚班大概下午2
    時45分來交接時也會去點比較貴重的東西，如有短少就會跟
    早班人員說，當天早上我們清點時沒有少，晚班陳榆晴清點
    時發現貨架上有少一個傳輸線，就先查看銷售狀況再看照片
    ，再去調閱監視器才發現是被拿走，該傳輸線外殼是紅色，
    價格是199元，廠牌我忘了，傳輸線本身是直立被放進去，
    所以看不到顏色，我們都有拍照，所以知道外包裝顏色；下
    午1時30分我都會去清潔廁所跟換垃圾袋，但當天下午我在
    廁所裡面沒有看到任何傳輸線或其包裝；我大約170公分，
    我們廁所所在空間大概是我兩手張開來再大一點，是正方形
    的，廁所牆壁上有一個放包包的架子，我掃廁所時有看架子
    上是空的，也有看水箱蓋、洗手檯或其他地方，都沒有其他
    物品；被告拿傳輸線進廁所時我在倉庫，沒有看到那個過程
    等語（本院卷第39至46頁)。證人陳榆晴於本院審理中證稱
    ：我已任職於上開超商門市約2年多，於111年9月13日是負
    責下午3時至11時的晚班，我通常會早一點差不多1時45分去
    ，大約下午2時之後有點貨，PC架倒數第二層最左邊的地方
    有空格，我們通常會把它塞的比較滿，看有沒有少東西，我
    點完後發現有少傳輸線，型號跟廠牌不記得，只知道是紅色
    包裝，劉辰宏有點一次，確認有沒有賣出去，沒有銷售紀錄
    就去看監視器影像，有發現東西被拿了但沒有放回去，也沒
    有到櫃檯結帳；我當天下午2時45分之後有去上廁所，沒有
    發現什麼物品或包裝；店裡面沒有發生過劉辰宏自己把物品
    私吞的事等語（本院卷第48至53頁）。證人即告訴人張利娜
    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從108年4月1日起擔任上開超商門市
    的店長，111年9月13日我沒上班，當天下午3時許劉辰宏及
    陳榆晴調完監視器影像發現門市東西有短少後跟我說，在我
    擔任店長期間，沒有發現劉辰宏或陳榆晴曾擅自拿取店內物
    品的情況等語（本院卷第53至54頁），均與其等3人先前警
    詢或偵訊時之證述（見偵卷第25至26、51至57、75至77頁）
    前後一致，且互核相符，堪予採信。另經本院調閱上開超商
    門市之排班表，可見111年9月13日上午7時至下午3時之早班
    店員為劉辰宏及葉俊頡，同日下午3時至晚間11時之晚班店
    員為陳榆晴及魏茂祐（見本院卷第109頁），是本院再依職
    權傳喚證人葉俊頡及魏茂祐。而證人葉俊頡於本院審理中證
    稱：我於111年9月13日有在上開超商門市上班，我知道當天
    店裡有東西失竊，他們有清點，其他我忘了、不太清楚（本
    院卷第132至138頁）。證人魏茂祐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於
    111年9月13日在上開超商門市的上班時間是下午3時到晚間1
    1時，跟我一起上班的是陳榆晴，劉辰宏及葉俊頡是早班的
    ，我記得111年9月13日店內販賣物品有不見，因為我們上班
    前都會清點一些東西，電腦週邊產品我們都會放在同架位即
    PC櫃，上班前都會清點PC櫃的東西數量，跟早班的清點數量
    核對，如果有缺，會先去看銷售紀錄，如無售出紀錄，就可
    能被拿了，就去調監控；當天我跟陳榆晴都有清點，後來發
    現是少充電線，就跟早班人員說，請他們再點一次，早班人
    員每個都去點，並請早班人員調銷售紀錄，發現沒有售出，
    就去調監控；葉俊頡當時是新來的，好像剛上班沒幾天，當
    天沒有其他東西不見；我沒有聽過有員工擅自拿取店內物品
    ；PC週邊產品都歸在同一類，交班時一定會清點，屬於列管
    產品等語（本院卷第139至143頁）。綜上，足徵證人葉俊頡
    及魏茂祐就本案發現充電線失竊之經過、店內不曾發現有店
    員監守自盜等證述內容，皆與證人劉辰宏、陳榆晴及張利娜
    前揭證詞吻合，可證本案充電線係經上開超商門市晚班人員
    於當天下午2時許清點電腦週邊產品，隨後由早班人員確認
    、調閱監視器後，始發現其失竊，且該店內之電腦週邊產品
    為每日各班交接時必然清點之項目，不至於發生店內員工擅
    自拿取等情事，參以被告自承其與上開超商門市人員均無債
    權債務或糾紛（見本院卷第151頁），亦無上開證人誣陷被
    告之可能，足認本案充電線乃被告擅自攜入上開門市廁所內
    加以藏匿後攜出店外。
(四)被告雖辯稱：勘驗結果顯示在我之後有人進入廁所；請求調
    查在我之後進入廁所的那個人，因為東西不是我拿的，我放
    在廁所內，後來東西不見了，而我被告，這樣對我不公平等
    語（本院卷第93至94頁）；而經本院前揭勘驗結果，確實可
    見被告於監視器時間13:07:19時走進廁所，於13:08:53走出
    廁所，耗時約1分30秒，走出廁所後，左手持手機，原於架
    上拿取之紅色外包裝物品已不在被告手中，被告走出廁所後
    即有其它客人走進廁所等情。然而，監視器畫面中並無上開
    客人之面容特徵（見本院卷第67頁），經本院函詢上開超商
    門市及本案承辦分局，該超商門市函覆：因門市內部監視器
    系統已無法調閱，故無法提供該男子之會員資料等語（見本
    院卷第107頁）；本案承辦分局亦函覆：監視器畫面中有名
    身穿灰色上衣藍色長褲微胖之男子緊接在被告後進入廁所內
    ，經詢問告訴人，其表示該人並非店內常客所以沒有較深的
    印象，至於當日相關監視器畫面因保留期限及機子本身設定
    緣故，畫面已自動重新覆蓋，所以當時相關錄影畫面已無法
    再提供等語，此有臺中市政府警察第五分局112年4月20日中
    市警五分偵字第1120018453號函附警員職務報告1份（本院
    卷第121頁）在卷可參，實難再行傳喚上開男子到庭作證。
    惟查，被告於監視器時間13:07:19時走進廁所，於13:08:53
    走出廁所，耗時僅約1分30秒，時間極為短促，且被告於走
    出廁所後即逕行走出該超商門市外，中間並無任何耽擱，參
    以上開廁所內之空間僅為成年男性雙手張開之大小，且被告
    為具有正常智識之成年人，均業如前述，被告實無於如此短
    暫時間內即將未結帳之商品完全遺忘在上開廁所內之理；況
    且被告當時係吞嚥食物後突然轉身進入廁所，若真有傷胃不
    適，應屬劇烈疼痛，被告亦陳稱當時有上大號情事，理應必
    須在廁所內耗費較長時間擦拭或整頓，然而被告當時僅待在
    廁所約1分30秒，則被告所辯當時尚有餘裕細看上開充電線
    規格、仔細確認該充電線規格後仍將該充電線遺忘在廁所內
    等節，均顯然違背常情，足徵被告上開所辯顯屬臨訟卸責之
    詞，實不足採。
(五)被告於警詢中自承：我於111年9月13日下午1時許進入上開
    超商門市前，有向隔壁五金行店家借充電器遭拒，復有進入
    該門市店內借充電器遭拒等語（偵卷第21、22頁），顯見被
    告當時所持手機亟需充電，可徵被告有竊取上開充電線之動
    機。再者，被告於本案為警查獲後，曾主動至上開超商門市
    向告訴人尋求和解，業經證人即告訴人、證人劉辰宏、陳榆
    晴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見偵卷第51至57、75至77
    頁、本院卷第39至60頁），核與本院對於上開門市店內監視
    器錄影光碟畫面勘驗之結果（本院卷第36至37頁）相符，應
    堪認定，惟被告於警詢中陳稱：我拿完我隨身物品後，就忘
    記拿該商品而遺留在廁所內，所以我就沒有結帳問題等語（
    偵卷第20頁），苟若被告自認其並無不法情事，實無主動返
    回上開超商門市嘗試和解之理。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
    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二)爰審酌被告前因竊盜案件先後於103年、105年間經臺中地檢
    署檢察官職權不起訴、緩起訴處分確定且期滿未經撤銷，又
    於109年間因詐欺案件，經本院以109年度簡字第649號判決
    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2年附保護管束確定，於111年8月31
    日期滿未經撤銷（見本院卷第13至15頁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基於刑罰特別預防之功能，在罪責範圍內予
    以適當考量，而被告於公眾得出入之超商內竊得上開充電線
    ，復攜入廁所內藏匿掩護，並使告訴人蒙受財產損失，顯見
    被告未能尊重他人財產權，法紀觀念薄弱，同時危害社會治
    安；又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且迄今仍未與告訴人達成和
    解或賠償損失以獲取諒解，反而於網路及上開超商門市辱罵
    告訴人，業經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述在卷（本院卷
    第60頁），難謂犯後態度良好，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
    、犯罪手段、所竊財物之價值，暨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大學
    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無業、沒有收入、未婚、無子女、無
    他人需扶養等語（本院卷第154頁）之經濟、家庭生活狀況
    ，並參酌檢察官及告訴人對於量刑之意見（本院卷第61、15
    1至15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
    竊得告訴人管領之上開充電線1組未據扣案，亦未實際合法
    發還被害人，且查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情事，應依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於其所犯罪刑主文
    項下宣告沒收之，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雅鈴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忠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林秉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詹東益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2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詹京典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841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詹京典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二合一快速充電線」壹組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詹京典因其手機亟需充電，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1年9月13日下午1時許，至臺中市○○區○○路0段00號「統一超商熱天門市」內，趁早班店員劉辰宏未能注意之際，徒手竊得該門市店長張利娜所管領而置於陳列架上之「二合一快速充電線」1組（售價新臺幣【下同】199元)，旋即於同日下午1時7分許躲進該門市之廁所內，將上開「二合一快速充電線」1組藏放於口袋中，而於同日下午1時8分許走出該廁所後立即逃離上開門市。嗣經晚班店員陳榆晴於同日下午3時上班前交接清點，復偕同劉辰宏確認上開商品短少，而告知張利娜並調閱相關監視器影像後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張利娜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關於被告詹京典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及被告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92至94、145至147頁），本院審酌該等陳述作成之情況並無不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該等供述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所引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顯示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之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已經依法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自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詹京典固坦承於前揭時地拿取陳列架上之「二合一快速充電線」1組至上開廁所內，之後並未加以結帳即離開上開門市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當天我是吃檳榔，吃完突然肚子痛，去廁所拉肚子，我那時候手拿充電線進廁所，因為我旁邊沒有人，我不知道要交給誰，順手拿進廁所上大號，然後我看一下盒子外面的字，看清楚插座是TYPE-C跟我的安卓不符，後來就放在馬桶後面的備品置物架上繼續大便；我沒有拆開，只是看包裝寫的字；接下來我就起身沖完水、穿好褲子就離開了，東西就忘在裡面；那時候我覺得東西不是我要的，我想店員會發現，所以沒有拿回架上，也沒有跟店員表示要結帳，當天我沒有跟任何人講述有拿充電線以及將充電線放在廁所的事；我在偵查中說有拆開是從縫中扳出來看一下就放回去等語（本院卷第148至150頁）。經查：
(一)被告於前揭時地拿取陳列架上之「二合一快速充電線」1組至上開廁所內，之後並未加以結帳即離開上開門市等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19至23、51至55頁、本院卷第33至62、91至95、147至154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張利娜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中、證人劉辰宏與及陳榆晴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見偵卷第25至26、51至57、75至77頁、本院卷第39至61頁）均相符，並有警員職務報告書、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各2份（偵卷第17、27至29、67至69頁）在卷可稽，且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畫面（本院卷第35至37頁）確認屬實，另有本院擷取上開監視器錄影畫面之截圖1份(本院卷第63至69頁)在卷可佐，此等事實堪予認定。
(二)被告雖辯稱其拿取上開充電線後乃因突然腹痛始將其帶入廁所，且因在廁所內查看該充電線本身及包裝外觀發覺不適用，而將其遺忘於該廁所內馬桶後之置物架云云。惟查，被告於警詢中僅稱：我當時想大號所以有隨手將該商品拿進去廁所，我後來大完號後，我拿完我隨身物品後，就忘記拿該商品而遺留在廁所內，所以我就沒有結帳問題；我遺留在廁所內的洗手臺上面等語（偵卷第20至21頁)，絲毫未提及其嗣後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所稱曾於廁所內查看本案充電線規格等情，且針對其放置上開充電線之位置所述亦前後歧異，是其辯詞可否採信已有疑義。又依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檔案名稱為「犯嫌行竊畫面.MOV」)畫面可見：
　1.【影片時間00:00至00:15】被告身穿藍色上衣，黑色長褲站在陳列櫃前彎腰查看架上商品，手持手機及銀色零食包裝紙，00:05時蹲下繼續查看該架上商品，00:07時，頭稍微往左持續查看該架上商品。
　2.【影片時間00:16至00:26】被告伸出右手拿取架上商品，並取出紅色外包裝之物品，00:18時起身離開，00:21時，被告看向監視器。
　3.【影片時間00:27至00:50】監視畫面縮小為16格放，被告出現於畫面右上方CH07頻道中，並於00:30 時回頭張望，00:35 時監視器畫面恢復成全螢幕大小，00:37至00:39 時，被告頭往左轉張望，00:39 時可見被告左手持手機及某紅色物品，00:40 時可見被告右手未持任何物品，00:41 秒時，被告站立於冰箱櫃前，以右手開啟冰箱門後隨即關上（未從冰箱內取出任何物品) 並離開，00:47 至00:50 時，監視器畫面縮小為16格放，隨後定在某1 格，無法看見被告在何處。
  4.【影片時間00:51至01:07】被告走至冷凍櫃門前，並停下腳步，可見被告左手持手機及某紅色物品，接著轉身背對監視器察看手中物品，00:54時被告又轉身側對著監視器，面對垃圾桶，00:56至可見被告左手持手機及某紅色物品之外，尚持有一個銀色零食包裝紙，00:57至01:00被告右手伸進去該銀色包裝紙內後又將右手伸出，並將右手之手指頭往嘴部塞，立即再將右手伸進去該銀色包裝紙內後復將右手伸出，並將右手之手指頭往嘴部塞，01:01至01:02時，被告右手接過左手之銀色包裝紙後丟入垃圾桶中，然後轉身快步離開垃圾桶，上述過程中陸續可見被告左手一直持有手機及某紅色物品。
　5.【影片時間01:08至01:32】被告於監視器時間13:07:19時走進廁所，於13:08:53走出廁所，耗時約1分30秒，走出廁所後，左手持手機，原於架上拿取之紅色外包裝物品已不在被告手中。被告走出廁所後即有其它客人走進廁所。
　6.【影片時間01:33至01:44影片結束】被告走出超商，左手持手機，右手原本並無任何物品，01:40至01:41，被告右手有伸進褲子右邊口袋中取出某物品之動作，01:42即消失於畫面中。
　7.綜上，可證從被告查看本案充電線至其離開上述門市僅1分44秒許，歷時極為短暫，參以被告於此過程中之行為舉止均屬正常，步行動作及速度均無異樣，難認被告有其所稱突然腹痛乙情，且被告當時乃將某樣物品放入嘴內後之下一秒隨即轉身進入廁所，殊難想像被告當下如有腹痛情事，卻仍有吞嚥食物之餘裕。另依上開勘驗結果，被告於影片時間00:18從陳列架起身後一邊張望同時步行，於00:41即至冰箱櫃前，又於00:41至00:47之間離開該冰箱櫃後，於00:51抵達冷凍櫃及垃圾桶前，隨後在垃圾桶前有上述吞嚥食物及轉身走到廁所之舉等情，足徵上開門市店內空間不大，縱使被告真有其所稱在垃圾桶前突然腹痛之情事，其將本案充電線放回上開陳列架後再去廁所，至多僅需耗時數十秒，實無悖於一般交易常態而擅自將未結帳商品攜入廁所等私密空間之理；況且被告當時手中尚持有手機及本案充電線，若要如廁或腹瀉，衡情自以盡量清空手中物品較為方便，參以被告自承為大學畢業，曾任職於工地點工等節（見偵卷第19頁），顯見被告係智識正常且有相當社會經驗之成年人，對於上述交易常態及生活常識均無不知之理；更遑論被告先前業已有兩次竊盜案件之前科紀錄（見本院卷第13頁），其歷經該等案件之司法程序後，理當更加小心謹慎，如其無不法所有意圖及竊盜犯意，自會避免將未結帳商品擅自攜入廁所內以防再度涉訟，惟被告卻捨此不為而私自將未結帳之本案充電線攜入廁所內，顯然違背常情，足認被告上開辯詞實不足採信。　
(三)證人劉辰宏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已任職於上開超商門市約2年多，於111年9月13日是上開門市上午7時至下午3時的早班，我上午來會跟大夜班交接，我們就會清點比較貴重的像是PC、傳輸線或酒，紀錄在本子上並拍照，晚班大概下午2時45分來交接時也會去點比較貴重的東西，如有短少就會跟早班人員說，當天早上我們清點時沒有少，晚班陳榆晴清點時發現貨架上有少一個傳輸線，就先查看銷售狀況再看照片，再去調閱監視器才發現是被拿走，該傳輸線外殼是紅色，價格是199元，廠牌我忘了，傳輸線本身是直立被放進去，所以看不到顏色，我們都有拍照，所以知道外包裝顏色；下午1時30分我都會去清潔廁所跟換垃圾袋，但當天下午我在廁所裡面沒有看到任何傳輸線或其包裝；我大約170公分，我們廁所所在空間大概是我兩手張開來再大一點，是正方形的，廁所牆壁上有一個放包包的架子，我掃廁所時有看架子上是空的，也有看水箱蓋、洗手檯或其他地方，都沒有其他物品；被告拿傳輸線進廁所時我在倉庫，沒有看到那個過程等語（本院卷第39至46頁)。證人陳榆晴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已任職於上開超商門市約2年多，於111年9月13日是負責下午3時至11時的晚班，我通常會早一點差不多1時45分去，大約下午2時之後有點貨，PC架倒數第二層最左邊的地方有空格，我們通常會把它塞的比較滿，看有沒有少東西，我點完後發現有少傳輸線，型號跟廠牌不記得，只知道是紅色包裝，劉辰宏有點一次，確認有沒有賣出去，沒有銷售紀錄就去看監視器影像，有發現東西被拿了但沒有放回去，也沒有到櫃檯結帳；我當天下午2時45分之後有去上廁所，沒有發現什麼物品或包裝；店裡面沒有發生過劉辰宏自己把物品私吞的事等語（本院卷第48至53頁）。證人即告訴人張利娜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從108年4月1日起擔任上開超商門市的店長，111年9月13日我沒上班，當天下午3時許劉辰宏及陳榆晴調完監視器影像發現門市東西有短少後跟我說，在我擔任店長期間，沒有發現劉辰宏或陳榆晴曾擅自拿取店內物品的情況等語（本院卷第53至54頁），均與其等3人先前警詢或偵訊時之證述（見偵卷第25至26、51至57、75至77頁）前後一致，且互核相符，堪予採信。另經本院調閱上開超商門市之排班表，可見111年9月13日上午7時至下午3時之早班店員為劉辰宏及葉俊頡，同日下午3時至晚間11時之晚班店員為陳榆晴及魏茂祐（見本院卷第109頁），是本院再依職權傳喚證人葉俊頡及魏茂祐。而證人葉俊頡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於111年9月13日有在上開超商門市上班，我知道當天店裡有東西失竊，他們有清點，其他我忘了、不太清楚（本院卷第132至138頁）。證人魏茂祐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於111年9月13日在上開超商門市的上班時間是下午3時到晚間11時，跟我一起上班的是陳榆晴，劉辰宏及葉俊頡是早班的，我記得111年9月13日店內販賣物品有不見，因為我們上班前都會清點一些東西，電腦週邊產品我們都會放在同架位即PC櫃，上班前都會清點PC櫃的東西數量，跟早班的清點數量核對，如果有缺，會先去看銷售紀錄，如無售出紀錄，就可能被拿了，就去調監控；當天我跟陳榆晴都有清點，後來發現是少充電線，就跟早班人員說，請他們再點一次，早班人員每個都去點，並請早班人員調銷售紀錄，發現沒有售出，就去調監控；葉俊頡當時是新來的，好像剛上班沒幾天，當天沒有其他東西不見；我沒有聽過有員工擅自拿取店內物品；PC週邊產品都歸在同一類，交班時一定會清點，屬於列管產品等語（本院卷第139至143頁）。綜上，足徵證人葉俊頡及魏茂祐就本案發現充電線失竊之經過、店內不曾發現有店員監守自盜等證述內容，皆與證人劉辰宏、陳榆晴及張利娜前揭證詞吻合，可證本案充電線係經上開超商門市晚班人員於當天下午2時許清點電腦週邊產品，隨後由早班人員確認、調閱監視器後，始發現其失竊，且該店內之電腦週邊產品為每日各班交接時必然清點之項目，不至於發生店內員工擅自拿取等情事，參以被告自承其與上開超商門市人員均無債權債務或糾紛（見本院卷第151頁），亦無上開證人誣陷被告之可能，足認本案充電線乃被告擅自攜入上開門市廁所內加以藏匿後攜出店外。
(四)被告雖辯稱：勘驗結果顯示在我之後有人進入廁所；請求調查在我之後進入廁所的那個人，因為東西不是我拿的，我放在廁所內，後來東西不見了，而我被告，這樣對我不公平等語（本院卷第93至94頁）；而經本院前揭勘驗結果，確實可見被告於監視器時間13:07:19時走進廁所，於13:08:53走出廁所，耗時約1分30秒，走出廁所後，左手持手機，原於架上拿取之紅色外包裝物品已不在被告手中，被告走出廁所後即有其它客人走進廁所等情。然而，監視器畫面中並無上開客人之面容特徵（見本院卷第67頁），經本院函詢上開超商門市及本案承辦分局，該超商門市函覆：因門市內部監視器系統已無法調閱，故無法提供該男子之會員資料等語（見本院卷第107頁）；本案承辦分局亦函覆：監視器畫面中有名身穿灰色上衣藍色長褲微胖之男子緊接在被告後進入廁所內，經詢問告訴人，其表示該人並非店內常客所以沒有較深的印象，至於當日相關監視器畫面因保留期限及機子本身設定緣故，畫面已自動重新覆蓋，所以當時相關錄影畫面已無法再提供等語，此有臺中市政府警察第五分局112年4月20日中市警五分偵字第1120018453號函附警員職務報告1份（本院卷第121頁）在卷可參，實難再行傳喚上開男子到庭作證。惟查，被告於監視器時間13:07:19時走進廁所，於13:08:53走出廁所，耗時僅約1分30秒，時間極為短促，且被告於走出廁所後即逕行走出該超商門市外，中間並無任何耽擱，參以上開廁所內之空間僅為成年男性雙手張開之大小，且被告為具有正常智識之成年人，均業如前述，被告實無於如此短暫時間內即將未結帳之商品完全遺忘在上開廁所內之理；況且被告當時係吞嚥食物後突然轉身進入廁所，若真有傷胃不適，應屬劇烈疼痛，被告亦陳稱當時有上大號情事，理應必須在廁所內耗費較長時間擦拭或整頓，然而被告當時僅待在廁所約1分30秒，則被告所辯當時尚有餘裕細看上開充電線規格、仔細確認該充電線規格後仍將該充電線遺忘在廁所內等節，均顯然違背常情，足徵被告上開所辯顯屬臨訟卸責之詞，實不足採。
(五)被告於警詢中自承：我於111年9月13日下午1時許進入上開超商門市前，有向隔壁五金行店家借充電器遭拒，復有進入該門市店內借充電器遭拒等語（偵卷第21、22頁），顯見被告當時所持手機亟需充電，可徵被告有竊取上開充電線之動機。再者，被告於本案為警查獲後，曾主動至上開超商門市向告訴人尋求和解，業經證人即告訴人、證人劉辰宏、陳榆晴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見偵卷第51至57、75至77頁、本院卷第39至60頁），核與本院對於上開門市店內監視器錄影光碟畫面勘驗之結果（本院卷第36至37頁）相符，應堪認定，惟被告於警詢中陳稱：我拿完我隨身物品後，就忘記拿該商品而遺留在廁所內，所以我就沒有結帳問題等語（偵卷第20頁），苟若被告自認其並無不法情事，實無主動返回上開超商門市嘗試和解之理。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二)爰審酌被告前因竊盜案件先後於103年、105年間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職權不起訴、緩起訴處分確定且期滿未經撤銷，又於109年間因詐欺案件，經本院以109年度簡字第64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2年附保護管束確定，於111年8月31日期滿未經撤銷（見本院卷第13至15頁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基於刑罰特別預防之功能，在罪責範圍內予以適當考量，而被告於公眾得出入之超商內竊得上開充電線，復攜入廁所內藏匿掩護，並使告訴人蒙受財產損失，顯見被告未能尊重他人財產權，法紀觀念薄弱，同時危害社會治安；又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且迄今仍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失以獲取諒解，反而於網路及上開超商門市辱罵告訴人，業經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述在卷（本院卷第60頁），難謂犯後態度良好，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犯罪手段、所竊財物之價值，暨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無業、沒有收入、未婚、無子女、無他人需扶養等語（本院卷第154頁）之經濟、家庭生活狀況，並參酌檢察官及告訴人對於量刑之意見（本院卷第61、151至15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竊得告訴人管領之上開充電線1組未據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且查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情事，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於其所犯罪刑主文項下宣告沒收之，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雅鈴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忠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林秉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詹東益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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